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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貴府函詢有關新修正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

僱人員給假辦法」（以下簡稱給假辦法）第3條規定，婚

假日數由8日改為14日之適用疑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7年2月2日府授人考字第1070024359號函。

二、案經本總處於107年2月7日邀集部分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

方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召開會議研商並獲致共識，考量給假

辦法第5條業明定聘僱人員請假方式準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

（以下簡稱請假規則）之規定辦理，又請假規則之婚假、

娩假與喪假等假別，及公教人員相關婚、喪、生育補助等

均係以「事實發生」為判斷基準，為期有一致性及明確性

之做法，相關機關均認本案以「結婚登記日」為判準，較

為周妥。是以，所詢於106年12月13日辦理結婚登記者，

應適用給假辦法修正前之規定，給予婚假8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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